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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编制参考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等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文件。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1.总则；2.术语；3.一般规定；4.运行与管理；5.应急处置；6.档案与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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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规范我市建筑小区排水管渠的运行管理工作，保持设施完好和稳定运行，保障雨污水收集输送功能，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我市范围内建筑小区共用室外排水管渠的日常巡检、养护、维修等工作。
1.0.3 排水管渠宜采用机械化手段养护，机械设备无法进入的区域，可采用人工养护。
1.0.4 排水管渠的运行和维护管理应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
1.0.5 排水管渠的运行和维护中涉及有限空间作业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定，作业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bookmark: _Toc13226][bookmark: _Toc30051][bookmark: _Toc1942479][bookmark: _Toc31750]1.0.6 排水管渠的运行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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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建筑小区
居住区、公共建筑区、商业服务区、工业物流区等的统称。
2.0.2 居住区类建筑小区
住宅小区、商住混合小区、居住功能为主的城中村。
2.0.3 小区排水管渠
小区内收集、输送径流雨水、污水的室外埋地排水管渠。
2.0.4 建筑排水立管
呈垂直或与垂线夹角小于45°的排水管道。
2.0.5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
负责排水设施运行管理的相关企事业单位。
2.0.6 养护
排水管渠的疏通、检查井和雨水口的清捞、对井盖及雨水箅维修更换。
2.0.7 疏通
通过机械或人工手段，清除管渠内沉积、结垢、障碍物等，以恢复管渠的水力功能。
2.0.8 清掏
采用人工或机械设备，掏取雨水口、检查井等附属设施内的积泥、垃圾、杂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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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居住区类建筑小区分为二级：
（1）一级小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城中村；
（2）二级小区：住宅小区、商住混合小区。
3.0.2 排水管渠应保持良好的水力功能和结构完好，排水管渠运维管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1）管渠巡检；
（2）管渠养护；
（3）管渠污泥运输与处理处置；
（4）管渠维修。
3.0.3 对已实现雨污分流的建筑小区，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维持小区雨污分流状态，确保与周边市政排水管渠正确接驳；对存在混流现象的，应摸清错混接情况，并制定计划开展整治。
3.0.4 对于合流制或未完成混流整治的建筑小区内的截污设施，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通过工程措施或管理手段缩小截污范围，并应按照4.1.14、4.2.2的要求对截污设施开展巡检和养护工作。
3.0.5 每年4月15日之前，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完成至少1次雨水管渠的汛前检查、养护和维修任务，其他相关要求按4.2.2条执行。
3.0.6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满足运管工作需要，保证运管质量。

3.0.7 管渠污泥收集后，应立即运输至污泥处理设施进行规范化处理处置，运输过程应保持密闭状态，无跑、冒、滴、漏等情况，污泥的运输与处理处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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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管渠巡检应由经过培训的专职管渠管理人员或养护技术人员负责。
4.1.2 管渠巡检应对管渠及附属物外观变化、结构变化、运行现状和管渠周边情况等状况进行检查。
4.1.3 管渠巡检采取目测、摄影和摄像等方式，且应与位置信息匹配，并记录于相关载体，发现的问题应形成台账。
[bookmark: _Hlk186795095]4.1.4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对负责管理的建筑小区排水管渠开展日常巡检工作，排水管渠的巡检工作应包含下列内容：
（1）排水管渠及检查井、雨水口等附属物外部巡视；
（2）排水管渠及检查井、雨水口等附属物内部检查；
（3）违规排水行为巡检。
4.1.5 排水管渠及检查井、雨水口外部巡视频率应不低于表4.1.5的规定，重要、大型活动等特殊时期，应提高巡视频次；人群密集区域、易涝区域、涉及管线施工和在建工地等重要区域巡视应每日一次。
表4.1.5 排水管渠及检查井、雨水口外部巡视频次
	建筑小区类型
	外部巡视频次

	居住区类建筑小区
	城中村
	1次/周

	
	住宅小区、商住混合小区
	2次/月

	其他建筑小区
	1次/季度


4.1.6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于每年汛前对明渠进行至少一次淤积情况检查，明渠的允许积泥深度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4.1.7 检查井外部巡视内容应符合表4.1.7的规定。
表4.1.7 检查井外部巡视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1
	井框盖是否发生变形、破损、缺失。

	2
	井盖是否被埋没或违章占压。

	3
	井盖是否位移。

	4
	井盖和井框之间高差、间隙是否超限。

	5
	井盖和井框之间是否突出、凹陷。

	6
	井盖和井框之间是否有跳动或有声响。

	7
	井盖标识是否错误。

	8
	井盖周边是否存在施工破坏。

	9
	周边路面（径向宽度250mm范围内）是否有凸起、下陷或沥青开裂、剥落。


4.1.8 雨水口外部巡视内容应符合表4.1.8的规定。
表4.1.8 雨水口外部巡视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1
	雨水箅是否丢失或破损。

	2
	雨水箅是否被填埋或违章占压。

	3
	雨水口框是否破损。

	4
	盖框间高差和间隙是否超限。

	5
	雨水箅孔眼是否堵塞。

	6
	雨水箅是否突出、凹陷、跳动或有声响。

	7
	雨水箅打开或位移。

	8
	是否散发异臭。

	9
	周边路面（径向宽度250mm范围内）是否有凸起、下陷或沥青开裂、剥落。


4.1.9 应采用管道潜望镜（QV）定期对建筑小区室外排水管渠功能性、结构性状况及分流情况进行内部检查，周期不应低于1年1次，检查内容应符合表4.1.9规定。其中，易积水区域排水管渠的内部检查应在每年汛前完成，在汛期增加检查频次；管龄30年以上的管渠和结构强度、刚度较差的化学管道应增加检查频次。
表4.1.9管渠内部检查内容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功能性
	管渠沉积、结垢、障碍物、树根、洼水、残墙坝根、浮渣等。

	结构性
	管渠脱节、变形、支管暗接、错口、起伏、渗漏、腐蚀、接口材料脱落、破裂、异物穿入、倒坡等。

	分流情况
	雨污错接、雨污混流。


4.1.10 根据排水管渠内部检查结果，应对存在较大结构性问题的排水管渠上方土体进行风险评估。
4.1.11 当巡视人员发现土体异常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地面塌陷等重大事故的发生；同时对缺陷管渠再次进行检查，如确认管渠塌陷或存在严重塌陷风险，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4.1.12 检查井内部检查内容应符合表4.1.12的规定。
表4.1.12 检查井内部检查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1
	井内水位和流向是否正常、是否存在雨污错接、雨污混接、违章排放、私自接管等。

	2
	小区雨水接驳口晴天是否有水流、污水接驳口是否高水位运行或流速异常。

	3
	井盖链条或锁具是否缺损。

	4
	爬梯是否松动、锈蚀或缺损。

	5
	井壁是否倾斜、裂缝、变形、渗漏等。

	6
	管口和流槽是否破损。

	7
	井底是否存在积泥、树根。

	8
	防坠装置是否缺失、破损，存有垃圾、杂物。

	9
	井内是否存在异管穿入、管道塌陷。

	10
	井内在线监测设备、阀门、闸板等是否正常运行。


4.1.13 雨水口内部检查内容应符合表4.1.13的规定。安装有垃圾拦截、防臭或防蚊装置的雨水口，应提高内部检查频次。
表4.1.13 雨水口内部检查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1
	雨水箅铰、链条是否损坏。

	2
	是否存在井体裂缝、渗漏。

	3
	是否存在大量积泥及杂物。

	4
	是否存在雨污错接、雨污混接、私自接管、井体倾斜、连管异常。

	5
	网篮是否破损。

	6
	是否存在异管、树根等穿入。


4.1.14 截污井日常检查在满足表4.1.12的相关要求的基础上，还应开展检查井内控制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晴天是否有溢流发生等检查。
4.1.15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对污水冒溢、路面积水、违章占压排水设施、周边路面问题（塌陷、下沉、龟裂等）、涉及排水设施保护迁改的建设工地、面源污染等方面进行巡视检查。
4.1.16 建筑小区排水管渠周边涉及水电气工程等施工作业时，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对路面开挖涉及排水临时接驳、排水管线保护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敦促施工单位落实管线保护工作。
4.1.17 排水管渠周边的施工区域外部巡视周期应结合工程进展情况提高巡视频次，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置损害及影响排水管渠运行的行为。
[bookmark: _Toc13906][bookmark: _Toc28047][bookmark: _Toc1909][bookmark: _Toc5930]4.1.18 管渠日常巡检发现以下行为时，应及时劝阻并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1）向管渠、检查井、雨水口内倾倒垃圾、粪便、残土、废水、废渣等废弃物；
（2）擅自建设接驳排水系统；
（3）向雨水管渠中排放污水；
（4）将雨水管接入污水管渠；
（5）垃圾池（站）清洗的污水流入雨水系统；
（6）损毁、盗窃、穿凿、堵塞、损毁排水管渠；
（7）在建工地生产废水或黄泥水未经处理排入排水管渠或雨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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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渠养护
4.2.1 管渠、检查井和雨水口内不得留有石块等阻碍排水的杂物，其允许积泥深度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表4.2.1 管渠、检查井和雨水口的允许积泥深度
	设施类别
	允许积泥深度

	管渠
	管内径或渠净高度的1/5

	检查井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50mm

	
	无沉泥槽
	管径的1/5

	雨水口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50mm

	
	无沉泥槽
	管底以上50mm


4.2.2 排水管渠的养护频率不应低于表4.2.2的规定。
表4.2.2 管渠及附属构筑物的养护频率
	设施类型
	养护频率（次/年）

	排水管渠疏通
	雨水管渠/合流管渠
	0.5

	
	污水管渠
	

	检查井清掏及维护
	雨水井/截污井
	1

	
	污水井
	

	雨水口清掏及维护
	/
	1


4.2.3 检查井井盖和雨水箅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井盖和雨水箅的选用应符合表4.2.3-1的规定，对缺失或损坏的井盖或雨水箅进行补装和更换；
表4.2.3-1 井盖和雨水箅执行标准
	井盖种类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球墨铸铁井盖、雨水箅
	球墨铸铁件
	GB/T 1348

	混凝土井盖
	钢纤维混凝土井盖
	JC 889

	塑料树脂类井盖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检查井盖
	CJ/T 121

	塑料树脂类水箅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水箅
	CJ/T 130


（2）车辆经过时，井盖不应出现跳动和声响，井盖与井框间的允许高差应符合表4.2.3-2的规定，对高差超标的井盖及雨水箅进行升降，对雨、污检查井安装防坠装置，对径向宽度250 mm范围内有凸起、下陷或沥青开裂、剥落的地面进行修补。
表4.2.3-2 井盖与井框间的允许高差
	设施种类
	盖框间隙(mm)
	井盖与井框高差(mm)
	井框与路面高差(mm)

	检查井
	＜8
	≥-5，≤+5
	≥-5，≤+5

	雨水口
	＜8
	≥-10，≤0
	≥-15，≤0


（3）井盖的标识必须与管渠的属性相一致。雨水、污水管渠的井盖上应分别标注“雨水”“污水”。
（4）雨水箅更换后，应满足雨水箅最小泄水能力要求。
4.2.4 当巡视人员发现井盖和雨水箅缺失或损坏后，应立即设置护栏和警示标志，并应在6小时内修补或置换恢复。夜晚应增设照明设施，必要时派专人值守，直至修补或置换恢复。
4.2.5 检查井应安装防坠落装置，防坠落装置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防坠落装置材质宜采用球磨铸铁或塑料网格板；
（2）防坠落装置上的垃圾和杂物及时进行清理，不得将垃圾和杂物扔入检查井内；
（3）发现防坠落装置不牢固的，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4.2.6 盖板渠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盖板应无翘动、无缺损、无断裂、不露筋、接缝紧密；无覆土的盖板渠其相邻盖板之间的高差不应大于15mm；
（2）墙体应无倾斜、无裂缝、无空洞、无渗漏。
4.2.7 检查井、雨水口的清掏宜采用吸泥车、抓泥车等机械设备。
4.2.8 排水管渠、检查井疏通、清掏养护质量标准应符合表4.2.9的规定。
表4.2.8 排水管渠、检查井疏通清掏质量标准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排水管渠
	疏通后积泥深度不应超过管径或渠净高的1/8。

	检查井
	井壁清洁无结垢；井底无硬块，不得有积泥。

	工作现场
	工作现场污泥、硬块不落地；作业面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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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渠维修
4.3.1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管渠检查结果开展管渠维修工作，包括管渠错接、混接、乱接整治及对管渠缺陷修复等，保障雨污分流、恢复管渠原有功能，延长管渠使用寿命。
4.3.2 涉及开挖维修的排水管渠，应查明工程实施范围内地下管线分布情况。
4.3.3 排水管渠维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和《深圳市建筑小区及市政排水管网设计和施工技术指引》的有关规定，且设计标准不应低于现状管渠运行标准。
4.3.4 排水管渠维修施工和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深圳市建筑小区及市政排水管网设计和施工技术指引》的有关规定。
4.3.5 废除管渠应符合下列规定：
（1）被废除的排水管渠应及时拆除，对不能拆除的，应填实处理；
（2）检查井或雨水口废除后，应填实处理，并应拆除井框等上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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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全文明作业
4.4.1 排水管渠维护工作的安全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及其他有关规定。
4.4.2排水管渠维护工作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减少噪声、扬尘等污染排放。
4.4.3排水管渠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安全作业技术培训，掌握人工急救技能和防护用具的使用方法及相关的安全知识。
4.4.4 排水管渠现场养护人员应做到统一着装，作业时应按要求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护拦，无抛洒滴漏，工完场清，文明作业。
4.4.5 检查井井盖开启之后，必须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如加盖安全网盖或设置安全护栏、在显眼位置放置标示牌及信号灯。
4.4.6 在管渠疏通或污泥运输过程中应做到污泥不落地、沿途不洒落，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应定期清洗，保持清洁并宜加装盖子。疏通作业完毕后，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应及时撤离现场，如有需要，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街道上停放的时间不宜超过一昼夜，污泥盛器和车辆在街道上停放过夜时应悬挂安全红灯或设置反光锥。
4.4.7 作业现场、检查井及管道内严禁明火，车辆、行人不得进入作业区；井下作业时，必须进行连续气体检测，井上监护人员不得少于2人；人员进入管道作业时，井室内应设置专人呼应和监护，监护人员严禁擅离职守。
4.4.8 下井作业应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下井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具备下井作业资格。
4.4.9 毒气检测仪应定期校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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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处置
5.0.1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按照《深圳市内涝积水应急处置工作指引》《深圳市防御强降雨工作指引》《深圳市防汛预案》等相关要求开展防汛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
5.0.2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汛前应对易积水区域的排水管渠进行全面检查，分析积水原因，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5.0.3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按照《城市地下空间防涝技术导则》开展小区地下空间日常维护和应急管理，配备必要的抢险装备、器材，并应在汛前开展至少一次的防汛专项检查，检查包括防汛预案落实情况、防汛队伍管理情况和防汛物资设备储备情况等。
5.0.4 建筑小区排水事故发生后，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在事发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先期处置，主要应急措施包括：
（1）根据实际情况派相关人员到现场，迅速组织人员疏散，控制事故现场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2）紧急调配本单位应急资源，开展抢险和救援工作；
（3）及时将事故信息反馈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5.0.5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在事故发生或接到报障、报修、投诉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组织调查、抢修。发生重大事故时，应在1小时内向主管部门报告。
5.0.6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制定雨中巡查制度，视情落实加快排水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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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档案与数据管理
6.0.1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排水管渠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档案资料管理人员。
6.0.2 建筑小区的排水管渠档案应包括工程竣工资料，巡视、维护、运行和维修资料，水质水量检测资料，各类事故处理报告，相关电子文档、摄影和摄像等资料，并宜采用信息化管理。
6.0.3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绘制排水管渠平面图（包括管道流向、管径、管底标高、检查井坐标）及排水管渠设施量，并应根据设施变化情况及时修订。
6.0.4 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合同约定情况，通过修补测、竣工图整编等方式更新建筑小区排水管渠基础数据，并按照《室外排水设施数据采集与建库规范》（DB4403/T 632-2025）开展数据录入、检查、汇交及入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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